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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台政办发〔2017〕13号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台州市市区

耕地后备资源统筹调配的通知

椒江区、黄岩区、路桥区人民政府，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、

台州经济开发区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规范市区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工作，切实保护耕地，更好地

保障市区融合发展，根据《中共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

善市区土地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台市委发〔2016〕138

号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在台州市市区范围内实行耕地后备资源统筹

管理和补充耕地指标统一调配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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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规划计划

（一）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面

积、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，划定农用地整理

区、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等土地综合整治区域。市区范围内

所有垦造耕地后备资源、旱改水资源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资源等

情况，均明确区位、面积、开发利用方向、开发程度、开发时序

等内容，相关数据、影像上图入库，建立市区土地整治项目库，

明确今后五年土地整治任务。在此基础上编制《台州市区土地整

治规划》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（二）根据批准的《台州市区土地整治规划》、市区年度新增

建设用地报批所需的耕地补充数量和等级要求，每年年初编制市

区土地整治年度计划任务，报经市政府同意后，由各区政府和台

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集聚区”）、台

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开发区”）实施，任务完成

情况列入当年市政府对各区政府、集聚区、开发区考核，并与建

设用地指标分配挂钩。

二、明确开发主体

（三）市区沿海滩涂范围内新增垦造耕地、旱地改水田质量

提升项目由市土地整治中心统一实施。市土地整治中心负责项目

勘测、规划、设计，并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

论证，经论证通过后报市政府立项；项目工程由市土地整治中心

组织实施，工程直接费用按招投标确定价款结算；青苗补偿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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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附着物等政策处理费按实结算；验收后为水田，并连续三年种

植水稻、茭白等水生作物的，奖励管护资金每亩不低于 4000元。

（四）市区沿海滩涂在 2016年底前已立项的垦造耕地、已

承诺的旱地改水田质量提升项目原则上仍由原业主继续实施，验

收入库、系统报备等均由原业主负责落实。

（五）市区沿海滩涂范围外的园地等其他地类垦造耕地、旱

改水项目质量提升由所在地乡（镇）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申

请，由区政府、集聚区、开发区组织对项目选址、设计方案、耕

地质量标准和投资预算等进行论证，立项后报市国土资源局备案；

并由各地组织实施、验收入库。

各区政府、集聚区、开发区通过验收入库的项目，市政府按

以下标准补助资金：

1. 垦造旱地：6万元/亩；

2. 垦造水田：10万元/亩；

3. 旱地改水田：6万元/亩。

各区政府、集聚区、开发区负责实施的项目由所在地严格按

照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组织验收，市国土资源局对项目进行复核并

出具复核意见；市土地整治中心负责实施的项目由市国土资源局

组织验收。

项目要确保新增耕地面积准确、建设质量符合要求，对不符

合工程建设标准、不按规划设计实施的项目，责令项目实施单位

限期整改，整改不到位的，不得通过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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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统筹使用指标

（六）市区补充耕地指标使用由市政府统筹调配。各区政府、

集聚区、开发区补充耕地台账、补充耕地储备库由市国土资源局

统一管理并负责登记核销。市国土资源局按市区建设项目报批需

补充的耕地质量和等级需求编制补充耕地指标调配方案，报市政

府同意后实施。符合下列要求的项目优先予以安排：

1. 已列入市区年度“做地”计划的项目。

2. 市级以上交通、能源、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，市区科

教文卫、市政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，民生工程项目。

3. 已列入区级及以上重点项目计划的重大产业项目。

（七）市区补充耕地指标使用价格，按以下方式结算：市土

地整治中心组织实施项目获取的补充耕地指标，项目所在地建设

项目报批使用按照成本价结算；各地组织实施项目获取的补充耕

地指标，优先用于项目所在辖区内的建设项目，使用后全额归还

市土地整治中心补助款资金；市区垦造的补充耕地指标涉及跨区

使用的按照市场价结算，扣除成本后其收益归垦造耕地项目所在

区政府、集聚区、开发区。

（八）为弥补市区补充耕地指标不足，鼓励各区政府、集聚

区、开发区以及市级各“做地”主体向市外调剂，调入的补充耕

地指标由调入方自行安排使用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为五年。本通知实施前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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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2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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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2月 28日印发


